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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場地使用申請表 
申請單位 
(請寫全名) 

 

活動名稱  

申借地點 □戶外廣場          □視聽教室         □地下特展室 

申借時間 

(含佈場及撤

場時間) 

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(星期   )至     月     日(星期   ) 

□9：00─13：00    □13：00─17：00    □其他___________ 

◎視聽教室及地下特展室晚間不開放 

活動內容 □小型典禮(含典禮、酒會)      □會議 

□展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教學 

□座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(                  ) 

場地使用費 1.保證金：新台幣 1,000元     2.場租：新台幣           元 

(戶外廣場：1600 元/時段、視聽教室：1500 元/時段、地下特展室

1000 元/時段) 

◎ 保證金請以現金繳納予紀念館人員，待活動結束後將場地恢復原

狀，經紀念館檢查通過後，無息退還。 

◎ 場租請以現金繳納予紀念館人員。 

注意事項 1. 本館提供場地及桌椅等現有設備，但不含視聽器材及耗材用品。 

2. 使用期間請務必遵守本館場地使用規定事項，場地使用完畢後敬

請恢復原狀及完成清潔工作(垃圾需自行清運，不得棄置館內)。

違者將影響日後場地申借之權利。 

3. 請於場地使用日前 3日提出申請。 

承辦人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通訊地址  

電子信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:  

(以下由紀念館人員填寫) 

承辦人員:                 審核人員:                審核結果: 

 

地址：臺北市凱達格蘭大道 3號   電話：02-2389-7228轉 25   傳真：02-2389-52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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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點 使用時段 容納人數 費用 

戶外廣場 1.上午 9：00─13：00 

2.下午 13：00─17：00 

3.晚上 17：00─21：00 

150人 每時段新台幣 1,600元。 

保證金 1,000元。 

視聽教室 1.上午 9：00─13：00 

2.下午 13：00─17：00 

40人 每時段新台幣 1,500元。 

保證金 1,000元。 

地下特展室 上午 10：00─下午 17：00 80人 每時段新台幣 1,000元。 

保證金 3,000元。 

備註: 

一、申請使用場地者，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 

    (一)年滿二十歲之中華民國國民或在中華民國領有工作許可證件之外國

人。 

    (二)機關、學校、依法設立之法人或團體。 

二、申請使用場地之活動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免繳交保證金與場地使

用費： 

   (一)行政院所屬各部會主辦之各項藝文活動。 

   (二)與二二八紀念館合辦之相關活動。 

   (三)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申請辦理之相關活動。 

   (四)經臺北市電影委員會審核通過之影片，七日以下免收場地費，八日以

上三個月以下，得減半收費；超過三個月者，依場地收費基準表收費。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